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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每個國家在規劃經濟的同時，皆會優先考慮國家的勞動人口，而失業率

的統計數據往往會成為反映社會經濟狀況的重要指標，所以香港政府也非常關注

及重視，每季皆會記錄相關數據，在進行統計分析後，用以制定和調節未來的施

政方針及政策。然而，失業率能反映一個國家或地方的經濟情況，那殘疾人士的

失業率呢？基於某些原因，這個類別的人士一般是不會被列入到勞動人口內計算，

因此現時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是不會反映到殘疾人士的就業情況。 

 

在經濟學而言，失業率是必然存在的，是基於經濟結構的因素引致，例如轉

職、家庭、疾病等因素引致，因此社會存在一定的失業人口是健全經濟體系的必

要因素之一。近年香港的失業率介乎於 3.5%至 4.6%，雖然算不上失業情況嚴重，

但政府已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並於施政中採取針對性的政策和措施，例如:(低

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加建大型基建項目)，使社會

中潛在的勞動人口積極投入勞動市場，有效降低失業數字。 

 

香港的殘疾人士失業問題在多年來已備受社會各界關注，根據 2016年 4月

29 日晴報一則專欄指出，現時有 60%的殘疾人士具工作能力，當中有 70%人士

是失業(參閱附件 1------殘疾人士的就業問題 2016(晴報))，失業情況十分嚴重。雖然政府多年來表

示積極推行多種舒緩殘疾人士失業問題的措施，例如:展能就業科所提供的“免費

就業配對服務”、“就業展才能計劃”、職業訓練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所提供的“職

業培訓課程”等，但效果一直未如理想，政府未有檢討舒緩殘疾人士失業問題的

措施成效，實是令人費解。 

 

 本人認為香港的殘疾人士失業問題多年來未有解決，是因為特區政府未有克

守榜樣所致，因為政府多年來表示其殘疾公務員人數佔整體公務員人數的 2%為

由，未有進一步發展 “聘用殘疾人士政策”，反而出現收窄其政策適用範圍的不

尋常舉動，在 2007 年 10 月把政策中適合聘用的定義由“絕對優先”改為“同組優

先”(參閱附件 2------政策個人解說及評論)，此舉明顯令政策適用範圍收窄，降低殘疾應徵者

的受聘機會，損害他們在故有政策下的優惠，本人對政府的作為亦難以理解，正

所謂“其身不正，何以正人”。 

 

 另一方面，香港的殘疾歧視條例未有涵蓋至應徵面試的層面上，本人在多年

來一直關注殘疾人士失業問題，在六年多前，接觸到 C小姐和 W小姐，她們皆

是殘疾情況輕微的殘疾人士，且並無表面特徵，加上她們的學歷皆能符合所應徵

職位的要求，所以能以健全人士身份應徵。兩位當事人從畢業以來皆以殘疾人士

身份申請政府各文職空缺，結果絕大部分的都是落空，在 C小姐身上尤其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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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曾申請過百份政府空缺，空有面試，結果全數落空。後來經由申請面試評核報

告，得知其以殘疾人士申請職位，她所獲得的分數經常處於低水平，更甚是常被

評為不合格，未有獲得錄用機會，兩位當事人在與本人商討後，採納了本人的意

見，改以健全人士身份申請政府空缺，結果一矢中的，獲得直接取錄的機會。及

後，在該次的獲得錄用的面試評核報告中，明顯在比較每項評分中，發現不論主

觀或是客觀項目評分顯然具一定程度的差距，某些主觀項目當申請者以殘疾人士

身份應徵時，不同的遴選委員會竟一致地把殘疾應徵者的評分降甚至不合格的水

平，由此可見，以不同身份申請政府職位，存在決定性的差別評分(評分的差距

可達至相差至 20%-30%)，政府讓不同身分的應徵者存在差別待遇，更甚是讓弱

勢的殘疾應徵者處於更惡劣的境地，造成嚴重的歧視情況。其後兩位當事人有意

再度以健全人士身份申請之際，當時政府修改了招聘非公務員職務的申請制度，

使兩位當事人未能再以健全人士身份申請，其用意十分明顯。及後，當時人就此

曾向政府進行投訴，政府不停回避及把責任推向遴選委員會上，指向基於工作內

容不同而評分不同，如此不負責任的回應，實是令人費解。 

 

兩位當事人連同本人向政府就以上問題進行多次的咨詢及投訴，由涉事部門、

分處、總處、甚至公務員事務局，其回應一致回避和否認。其後曾去信至特首辦，

但兩次皆以同樣的手法處理，把投訴轉交公務員事務局處理，回覆當然與以往無

異。隨後，當時人唯有向平機會作出申訴，這可是歧視申訴的唯一途徑，平機會

竟然勸退申訴人，他們認為個案沒有涉及政府政策問題，但由於牽涉的個案跟進

數目太多和複雜，他們表示無力處理，並指出基於現行歧視條例對於此類型的應

徵個案，由於未能明確指出因殘疾而引致差別評分，在對方未有承認歧視的情況

下，即使於面試作出何等離譜的差別評分，也說不上歧視。歧視條例未能與時並

進，平機會對涉及投訴政府的個案有所顧忌，不受理個案，使殘疾人士受歧視後，

申訴無門，以上申訴人的經歷可引證殘疾歧視條例的不足之處，縱使殘疾人士在

面試時受到歧視也只能啞忍。 

 

 從以上可見，在殘疾人士的失業問題上，政府未有當好領頭羊的角色，不再

擴大接納他們的“錄用殘疾人士政策”，反而收窄原有的優惠，更縱容差別評分情

況，而導致內部歧視風氣盛行。本人基於上述的情況和背景，對殘疾人士入職政

府職位的困難有以下的見解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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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殘疾人士入職政府職位的困難之處： 

 

 本人自身是一名殘疾人士，對於因殘疾而應徵受歧視的情況具相當的了解及

身同感受，加上六年多來在 C小姐和 W小姐的協助下，更透徹了解政府對聘用

殘疾人士的態度和評價，殘疾人士入職政府職位的困難可歸納以五項。 

 

1. 難有首次被接納的工作機會： 

 

對一般沒有工作經驗的人來說，應徵空缺被取錄是在競爭下的機會率問

題，只要從失敗中改善技巧，不斷增值技能，願意降低對工作的待遇及報酬

要求，多嘗試總會是有機會的。但對殘疾人士而言，這道理是談不上話兒。

就以 C小姐的情況為例，以殘疾人士身份申請過百份政府空缺，空有面試，

結果全數落空。在失敗後，即使如何改善面試技巧，如何努力增值技能，皆

不為垂青。反觀以健全人士身份申請，一次即被接納，那不是差別待遇，還

是甚麼呢？事實上沒有表徵的殘疾人士只佔少數，對不能以 C小姐的方法找

到首次政府工作的殘疾人士而言，他們可以怎樣改善，才能獲得政府的接納

呢？殘疾人士面對如此困境，政府是有解決的責任。 

 

2. 公務員職位少有接納殘疾人士： 

 

在過去的九年，隨着公務員體系步入退休潮，政府在這年間部門紛紛招

聘大量新公務員，以填補因退休而出現的職位空缺，這種“換血”行動至今仍

然持續。特別是一般職系處，其每年平均增聘的公務員過千，甚至更多。回

顧以往公務員入職的數據，自 2007年以來，新入職殘疾公務員每年平均有

四十多名，具持續上升趨勢，但按新入職公務員人數比較而言，平均比率佔

0.5%。另一方面，平均每年離職的殘疾人士公務員數量多達 150名，但殘疾

公務員的總數比例及數量反而能夠保持，還有微升，那怪異情況是非常令人

費解(於本節第三項詳細解說)。一般職系處所提供的文書公務員職位，一般人認為會

比較適合殘疾人士，事實並非如此，可順利入職的殘疾人士卻少之有少，較

易於接納殘疾人士的反是具體力性的工人職級，這明顯有錯誤調配資源的情

況。 

 

以本人及 C小姐和W小姐為例，多年來投考多個政府公務員職位，皆不

被錄用，但和她們同期畢業的同學友人，一個又一個能順利入職。在多次的

探討下，發現能順利入職的他們，學歷與履歷相約，但即使面試表現較當事

人差，仍能獲遴選委員會的垂青，這導致當事人不得不懷疑是身份的不同，

導致得出差別評分，及後她們申請各職位的面試評核報告，讓這個懷疑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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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實。 

 

3. 無申報殘疾情況的殘疾人士，入職後損害殘疾人士形象： 

 

現時殘疾人士申請任何政府職位空缺時，一般於申請表(GF.340)內申報殘

疾情況，以便部門考慮，但此項申報只是自願性，而非強制性。因此有些無

表徵的殘疾人士不想因其殘疾而受歧視，會選擇在隱瞞其殘疾的情況下遞交

申請，他們也較大機會順利入職。因此，承上項的殘疾公務員人數問題，估

計在政府內部分的殘疾公務員數額是這樣填補的。 

據本人六年來的研究所知，那群沒申報殘疾情況的新入職公務員，絕大

部分會於三年的試用期內報稱殘疾，身份上回復殘疾公務員。據了解他們的

報稱原因是因為想要求降低工作量或調職，基於其動機不良，一般會受同事

和上司討厭，原本預計的工作需分配給其他同事分擔，造成運作上的不便和

混亂。 

這種情況在政府大部分部門都會出現，絕大部分人會把對他們的負面評

價投射至殘疾人士應徵者身上，將殘疾人士視作不良份子，無辜被假設定型。

另一方面，公務員講求誠信，那群沒申報殘疾情況下而入職的殘疾人士，正

是缺乏誠信，但無奈政府總是以是否健全為準則，把工作機會給予那群不良

分子，損害如實申報的殘疾人士的入職機會(以殘疾人士公務員人數佔整體

公務員人數的維持 2%為由，“夠數不請”)，實是令人憤慨。 

 

4. 大腦疾病人士難以入職： 

 

大腦疾病一般人都會較難理解，即使要聘用殘疾人士，盡可能不錄用此

類人士。政府招聘中也有這樣的情況，回顧以往的公務員招聘數據，政府經

常會招聘的殘疾人士，多是容易理解的疾病人士，例如視障人士、聽障人士、

器官殘障人士。而大腦疾病人士普遍會被列入為肢體傷殘類別，而在現今社

會上肢體傷殘類別的人士也非常普遍，例如:拆肢的人士，不良於行的人士、

患關節疾病的人士等，但於招聘數據，這個組別所取錄人數普遍比以上的三

個類別為少，這可反映出其類別的被接納程度較低。 

另一方面，據本人了解雖然大腦疾病人士被列為屬於肢體傷殘類別，但

大腦疾病人士的入職人數可是少之又少，政府較為樂於聘用的，是易於理解

的單肢殘疾的人士，即使大腦疾病輕微人士也不為所用。本人與 C小姐同屬

大腦疾病人士，但影響情況輕微，由於 C小姐正如上文所述，並無表徵，六

年多以來多次公務員職位，但全是落空。在面試時，當殘疾應徵者講解自身

殘疾情況，遴選委員會皆會以不是考慮因素為由拒絕聽取，但又正正是因為

他們對殘疾申請人身體狀況的不了解，為免麻煩，而不作考慮。無論當時申

請人的表現孰優孰劣，只要不錄用他/她，就可以免卻麻煩了，就好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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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聘用的面試般，漸漸使面試變得流於形式，而大腦疾病人士比其他類別

人士更難被受聘。 

 

5. 在大規模招聘中，應徵安排不利於殘疾應徵者，損害入職機會： 

 

公務員事務局一般職系處的文書職系在過往的九年內，平均相隔二年便

進行大規模的招聘，每次也會招聘過千個文書職位空缺，所招聘的職位有助

理文書主任(ACO)和文書助理(CA)，基於規模龐大，入表申請、技能測試、面

試至發出聘書，時間長達半年或以上。據本人了解當局會在收集申請表至截

止日後，會進行篩選，其後會按當局規定把全部應徵者分批進行技能測試、

面試及發出聘書，即是說第一批面試時，第二批進行技能測試，第二批進行

面試時，第一批已發出聘書，如此類推。眾所周知，空缺是有限，基於迫切

人手需求的情況下，第一批會是最多空缺，評分最寬鬆的，而最後一批是最

少空缺，評分最嚴格的。當局會基於節省資源會把所有需於技能測試中加長

考核時間的殘疾人士撥入同一批應徵組別內，而該組別往往會被安排至最後

一批進行遴選，即是最少空缺，評分最嚴格的一批，這安排直接損害了需於

技能測試中加長考核時間的殘疾應徵者的入職機會，此做法具顯著排除效果，

無法體現關顧殘疾人士的理念。  

 

 

 

3. 現行政府聘用殘疾人士所採用的“優先錄用政策”的問題: 

 

現行政府聘用殘疾人士所採用的“優先錄用政策”的問題，主要是適合定義的

改變，本人已於(附件 2政策個人解說及評論)已有詳盡解說，在此便毋須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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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的建議方案： 

 

 現今殘疾人士於入職政府十分困難，歧視及排擠風氣於政府各部門內存在，

應徵出現差別評分普遍，面試出現疑似歧視事件，但平等機會委員會未能受理。

此等問題於政府積壓多年，自行處理只會有心無力，更可能是力不從心。因此，

本人因應上述的殘疾人士因難，向公務員事務局提出以下改善建議。 

 

一、杜絕不良殘疾人士入職，殘疾申報轉為強制： 

 

基於有不良殘疾人士在未有申報殘疾情況下順利入職，但入職後的行為直接

損害殘疾人士於政府內的形像，引致如實申報的殘疾人士受其影響，難被接納。

因此，建議公務員事務局修改殘疾申報制度，由自願申報轉為強制申報，加入像

學歷申報的懲罰性條款，條款內容如下： 

 

4.1 應徵者必須如實申報其殘疾情況，如有漏報或虛報，即取消申

請資格。 

 

4.2 獲發聘書的取錄人士或現職公務員及非公務員，當被發現在申

請時，於殘疾申報一欄有漏報或虛報情況，或入職後申報殘疾，

但被發現殘疾事宜發生在申請職位之前，即視作為漏報。當局

須即時解僱該違規人士。 

 

1.2.1 如殘疾事宜發生時間在申請職位前的三十天內(以申請截止日

期計算)，當局將豁免該申請人的漏報情況，但必須於獲發聘

書前補充殘疾申報，否則即屬漏報。 

 

二、疑似歧視情況及差別評分長期無法改善，公務員事務局應嘗試推行就業配額

制，以實際存在的職位空缺來改善殘疾人士受聘府政的情況： 

 

現時殘疾公務員人數佔整體公務員人數為 2%，但多年來此數值被外界批評

「造數」，本人多年來對相關事宜進行研究發現此數值根本不能反映殘疾人士受

聘情況。言而上述的差別評分於政府招聘中慣常出現，歧視風氣無法改善，自我

監察根本形同虛設。故此，公務員事務局須解決此問題，推行就業配額是唯一的

解決方案，有關就業配額推行的內容建議如下： 

 

2.1   可參考中國主要城市及亞洲鄰近國家，例如:台灣、新加

城的就業配額制度(參考附件 3為殘疾人士創造就業機會及落實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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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務員事務局可以 70聘 1的模式進行，即 70個空缺中須

保留 1個空缺聘請殘疾人士。設定就業配額為 1.4%。 

 

2.2.1  就業配額以累計形式研究進行，累計期為 5 年，即在 5

年內以每一個職階計算，累積聘滿 70個空缺須保留 1個

空缺給予殘疾人士，公務員及非公務員職位也同受約束。 

 

2.2.2  此配額制度在侯補名單同樣適用，即 70聘 1的累計於聘

用侯補名單人士的情況下持續適用，如未有殘疾在侯補名

單內，則該殘疾人士配額須保留至下次招聘時採用。 

 

2.2.3  當聘請職位空缺時，如聘請殘疾人士的情況出現多於 70

聘 1的比例，該職階可被豁免至下一次累計屆滿。(例子﹕

當某職階在是次招聘時，在 100個空缺中聘請了 2名殘疾

人士，則該職階於下次招聘聘滿 110空缺才須保留 1個空

缺給予殘疾人士。) 

 

2.3  於個別職階的工作內容被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

員會判斷為無法適合錄用殘疾人士，則該職階可豁免就業

配額約束。 

 

三、大腦疾病人士被歧視情況最為嚴重，應抽出獨立關注： 

 

現時大腦疾病人士列入為肢體傷殘類別，公務員事務局的招聘數據未能反映

大腦疾病人士的入職情況，而事實上大腦疾病人士的就業及歧視問題較其他類別

人士為嚴重，所以應受特別關注，本人就此點所提出的建議如下： 

 

3.1  公務員事務局在提供招聘數據時，大腦疾病類別須獨立抽

出進行統計，可有效反映大腦疾病人士的入職情況，以便

了解及跟進。 

 

3.2  設立對大腦疾病類別人士的關注小組，檢討對大腦疾病人

士的能力誤解問題，指導各政府部門對大腦疾病人士的認

知，減少歧視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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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務員事務局在大型招聘不當的安排，建議把所有殘疾應徵者改為首批接受

考核的人士：: 

 

    因為在技能測試需加長考核時間的殘疾應徵者常被當局安排於最後一批接

受考核，他們每次也要在空缺最少，評分最嚴格的情況下進行技能測試及面試，

這個情況存在不公，實是非常不妥。在“政府聘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內曾提及(殘

疾應徵者在招聘過程中毋須經過篩選程序，他們如果達到有關職位規定的基本入

職要求，均獲邀參加遴選面試/測試。)根據上述的政策內容，本人認為殘疾應徵

者的申請應可獲優先處理，把他們改於第一批進行遴選，正符合上述的政策內容

和優先原則。 

 

 

 

5. 結論： 

 

殘疾人士的失業問題多年未有被正視，失業率持續高企，政府作為全港最大

的僱主是責無旁貸，理應以身作則，樹立良好僱主的榜樣。殘疾人士就業配額的

實施是社會文明的趨向，本人明白此制度於私人市場推行是需要一定時間，慢慢

醞釀，但首先於公務員事務局推行，理應不難，希望當局能認真考慮，切實地推

動無歧視的機構文化。最後，希望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能接納本人

的建議，協助政府重新釐定正確的方向，回應大眾對政府在殘疾人士就業的合理

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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